政府（国有）投资工程结算审查委托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执编号：
	项目名称
	
	建设性质
	1.新建□2.续建□3.其它□

	委托方
	

	联 系 人
	 
	电   话
	
	送审总造价
	

	提交资料清单（国有工程参照执行）
	其他说明

	□(1)计划立项批文（投资额50万元以上）；
□(2)施工许可证（仅限报建项目）；
□(3)竣工验收证明；

□(4)施工合同及招标文件；

□(5)中标通知书（招标工程）；
□(6)投标报价书（招标工程）；
□(7)施工图纸或竣工图纸；
□(8)设计变更资料（含现场签证）；

□(9)独立费价格确认单、特种材料价格确认单、设备价格确认单或者这三者的询价报告（该部分确认单价一经送审，委托单位不允许在审核过程中取回修改）；
□(10)其他有关资料；

注：

1. 施工图结算经审查后，超计划的单位工程项目单位须报计划局、审计局审定后方可付款。

2. 除(1)、(2)、(3)项提供复印件外，其他均为原件。

3. 工程结算书必需要有建设和施工单位签认盖章。
4. 成果文件造价咨询单位需分专业编制、注册造价工程师盖章并分册装订。
5. 按规定提交该工程的计价电子文档。

6. 结算书实行：合同价+设计变更价款+签证造价+清单漏误造价结算方式。
	

	委托人承诺
	1、 上述填报的内容及“提交资料清单”的所有送审资料所涉及的所有数据均经合同双方核对,真实、完整。

2、 委托方提交的造价文件其内容如因虚假而引起的法律责任，概由委托人承担，与审核单位（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）无关。

3、 造价站仅受理建设单位单方委托，委托单位承诺作为该工程有关审核事项的联系人是本单位人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
年    月    日


深圳市宝安区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监制
